
三、教育部年度補助款收入 
（一）作業流程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開始 

主計室依據教育部核定之年度

預算補助款分配數之分配期程

簽辦向教育部提出申請 

出納單位 

(開立收據) 

校長或授權人核定 

 

文書組 

(發文請撥款) 

教育部核定撥款 

主計室簽陳教

育部核定函 

主計室收帳 

出納組收款 

檢附： 

公庫專戶存款

匯入款通知書 

自行收納款項

收據 

結束 



（二）作業說明及注意事項 

1.主計室申請補助款時，應確實依教育部核定之期程辦

理。 

2.出納組收到國庫代理公庫匯入款之通知書後，應即轉

送主計室辦理收帳。 

3.主計室收到教育部之補助款時，應依據補助性質（經

常門、資本門或無形資產）分別列帳管控。 


